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文件

京广发〔2023〕8号

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关于征集2023年

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的通知
各相关机构：

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。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精品创作工作，坚持全面学习、全面把握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“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胸怀“两个大局”，心系“国之大者”，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深入实施新时代公益广告精品创作提升工程，努力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现将2023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专项资金扶持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扶持方向

2023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重点扶持创作方向是：

(一)聚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围绕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使命任务，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的主题，深刻领会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，深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，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，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，深刻领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，深刻领会教育科技人才、法治建设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部署，深刻领会国防和军队建设、港澳台工作、外交工作等方面的重大部署，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，鼓励创作反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、同心同德，埋头苦干、奋勇前进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的优秀作品。
(二)聚焦新时代首都发展。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，深入实施人文北京、科技北京、绿色北京战略，鼓励创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，“五子”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高质量发展等题材的优秀作品。

(三)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鼓励创作“进京赶考之路”、蒙藏学校、文明城区创建、北京榜样、道德模范、中轴线申遗、文物保护利用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、博物馆之城、全民阅读、“演艺之都”、“大戏看北京”、惠民文化消费、“漫步北京”、“畅游京郊”等题材的优秀作品。
(四)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坚持“大城市带动大京郊、大京郊服务大城市”，鼓励聚焦都市型现代农业、“田长制”保护耕地、“农业中关村”建设、打造“种业之都”、地理标志和绿色有机农产品、“北京优农”品牌建设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、促进农民增收、深化农村改革、东西部对口协作等重点，创造“三农”题材的优秀作品。

(五)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，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。鼓励创作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、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，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题材的优秀作品。

(六)聚焦国家重大战略。鼓励创作京津冀协同发展、西部大开发、东北振兴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雄安新区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反映国家重大战略建设和“十四五”发展成就的优秀作品。

(七)聚焦国际传播。鼓励创作宣介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，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、体现中国精神、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，塑造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优秀作品。
(八)其他作品。鼓励创作科学普及、廉洁文化、健康北京、“扫黄打非”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敬老、助残、女性、儿童、生物多样性、防艾、税收、禁烟、消防、反诈、城市管理、平安北京建设等题材的优秀作品。

二、征集类别

2023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共分三类，即音频类优秀作品、视频类优秀作品和优秀传播机构。

三、申报主体

(一)本市各有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行业组织、社会机构等，均可申请2023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。

(二)本市各级广播电视台(融媒体中心)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、网络视听平台，及其他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，均可申请2023年“优秀传播机构”扶持项目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(一)申报2023年“音频类优秀作品”和“视频类优秀作品”扶持项目的作品，申报单位一般应在2022年4月至2023年2月之间完成创作。

(二)申报2023年“优秀传播机构”扶持项目的机构，申报单位应于2022年度，在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制作播出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，遵守《广告法》《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播出公益广告达到法定标准。

(三)鼓励各机构加大5G+4K/8K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全息、大数据等其他新技术在新视听公益广告中的应用。

五、项目申报要求

(一)时间及程序要求

1.时间要求：2023年3月10日截止。

2.申请“音频类优秀作品”“视频类优秀作品”“优秀传播机构”扶持项目的机构，将符合要求的作品或者本单位公益广告制作播出情况(填写附件1、2)，通过快递等方式，报送至我局传媒机构管理处。

3.如为个人报送作品，在“制作机构”一栏中填写“个人”(同时需填写身份证号)，仅限本市户籍，报送作品同时需提交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。个人报送作品不参加北京市级项目扶持，特别优秀的作品，由评审委员会选送推荐参加全国扶持项目评审。

(二)作品格式要求

1.音频类作品。作品采样大小不低于16位，比特率不低于128kbps，采样频率不低于44100hz，格式为MP3或WMA。

2.视频类作品。(1)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(16:9)，码率不低于15M/秒，格式为MP4。务必去除或遮盖作品中的台标、栏目标等，配音字幕可保留。(2)4K超高清电视类作品分辨率为3840×2160(16:9)，码率不低于50M/秒，格式为MP4。

3.系列作品报送说明：同一创作团队，同一主题，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类似的作品，鼓励按系列报名，只填写一张报名表，需在报名表作品名称一栏注明“系列”及作品个数，并在备注栏列出单个作品的名称。

4.时长说明：作品时长一般不得超过180秒，系列公益广告作品择优报送其中1部。

(三)报送

申报材料：

1.推荐表签字盖章纸质版一式两份(须填写完整)；

2.U盘(内含作品、报名表WORD版、报名表签字盖章清晰照片版或扫描版)。

3.报送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55号新闻出版大厦1期806室，咨询电话：010-64081055。

邮编：100010

联系人（收件人）：谢杰、张心奕

联系电话：010-64081055
六、政策支持

经评选为优秀公益广告扶持的项目，将获得以下政策支持：

1.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扶持、奖励证书。

2.需提供该作品的播出版本，统一上传至总局和北京局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库，推荐本市播出机构、学习强国平台等免费播放，加大宣传。

3.主创团队将纳入“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创意人才库”，获邀参加第五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创意征集大赛、国际展播展映活动、主旨演讲、公益盛典晚会等北京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品牌活动等。

4.享受专家提供的创作、传播辅导。

附件：1.《广播、电视类优秀作品扶持项目推荐表》
2.《优秀传播机构扶持项目推荐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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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1

广播、电视类优秀作品扶持项目推荐表

	作品名称
	　
	作品类别    （广播/电视）
	　

	制作机构
（单位报送填写）
	
	制作日期
	

	作者/主创姓名
(不超过5人)
	1、
2、
3、
4、
5、
	身份证号
（仅个人报送需填写）
	1、
2、
3、
4、
5、

	作品时长
（秒）
	　
	联系手机
	　

	电子邮箱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版权声明
	兹承诺本单位(本人)拥有该作品完整、合法的著作权(版权)，不存在抄袭、借用等法律问题，如出现相关问题，将退回该作品的全部扶持资金和证书，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获北京市扶持,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拥有该作品的使用权;如获国家扶持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拥有该作品使用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  同意推荐报名。　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
	省级主管部门
意见
	盖 章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　


注：报名表信息将与荣誉证书信息相关联，请务必按照真实情况慎重填写,填报日期必须填。
附件2

	传播机优秀构扶持项目推荐表


	机构名称
	　
	机构类别
	　

	播出公益

广告条次
	　
	播出公益

广告时长

（分钟）
	　

	负 责 人
	　
	联 系 人
	　

	移动电话
	　
	固定电话
	　

	通信地址
	　
	邮    编
	　

	主要

工作

成果
	2022年

1.制度建设情况；

2.优秀作品传播情况；

3.符合《评审办法》要求的其他工作成绩;

4.总局及北京局公益广告作品库作品播出情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级

主管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总局意见
	　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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